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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1897361/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59 号（关于全面推广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改革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 号），全

面深化海关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改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引导企业自律管理，释放企业活力，

提升企业内生动力，经过一年试点，有关企业积极配合，取得了初步成效。为此，海关总署决

定全面推广实施“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模式”（以下简称新监管模式）改革。新监管模

式改革是海关深化加工贸易监管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发展、提升企业综合竞

争力以及支持与加工贸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有力保障，是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重

要内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改革实施范围 

  （一）实施新监管模式改革的企业，必须是以自己名义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生产型企业，

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海关信用等级为一般认证及以上的； 

  2．海关信用等级为一般信用企业，且企业内部加工贸易货物流和数据流透明清晰，逻辑

链完整，耗料可追溯，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 

  （二）新监管模式的业务范围包括：账册设立（变更）、进出口、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

内销、剩余料件结转、核报和核销、本企业或本集团的售后维修等。 

  二、主要内容 

  （一）实施新监管模式的企业，按照以下方式开展相关业务： 

  1．账册设立。企业可以根据行业特点、生产规模、管理水平等因素选择以料号或项号设立

账册；账册的最大进口量为《加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和生产能力证明》所载生产能力，即进口

料件对应金额。 

  2．核销周期。企业可以根据生产周期，自主选择合理核销周期，并按照现有规定确定单耗

申报环节，自主选择单耗申报时间。 

  3．外发加工。企业开展外发加工业务时，不再报送收发货清单，同时应保存相关资料、记

录备查。 

  4．集中内销。企业应于每月 15 日前对上月发生的内销保税货物，在依法提供税收担保的

前提下，集中办理纳税手续，但不得跨年。 

  5．深加工结转。企业在办理深加工结转手续时，应于每月月底前对上月深加工结转情况

进行集中申报，不再报送收发货记录，同时应保存相关资料、记录备查。 

  6．剩余料件结转。企业应在核报前，以剩余料件结转方式处置实际库存。 

  （二）在核销周期内，企业采用自主核报方式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其中，对核销周期超

过一年的，企业应进行年度申报。 

  1．自主核报。指企业自主核定保税进口料件的耗用量并向海关如实申报的行为。企业可

自主选择采用单耗、耗料清单和工单等保税进口料件耗用的核算方式，向海关申报当期核算结

果，并办理核销手续。企业申报核算结果时，应报送本核销周期内的下列数据： 

  （1）申请核报加工贸易账册的相关材料； 

  （2）进、出、转、销和期末实际库存数据； 

  （3）边角料、残次品、副产品、受灾保税货物、销毁货物的相关情况； 

  （4）料件、成品退换情况； 

  （5）国内购买料件情况； 

  （6）消耗性物料情况； 

  （7）企业需要申报其他情况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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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度申报。对核销周期超过 1 年的企业，每年至少向海关申报 1 次保税料件耗用量等

账册数据。年度申报数据的累加作为本核销周期保税料件耗用总量。 

  （三）在账册核销周期结束前，企业对本核销周期内因突发情况和内部自查自控中发现的

问题，主动向海关补充申报，并提供及时控制或整改措施的，海关对企业的申报进行集中处置。 

  （四）企业应根据账册设立时的料号或项号，据实以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监管方式申报进

出口。 

  （五）企业应按照规定提交、保留、存储相应电子数据和纸质单证。 

  （六）企业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海关不再对其实施新监管模式： 

  1．海关信用等级降为失信企业的； 

  2．内部信息化系统不完备，加工贸易货物流和数据流逻辑链条不完整，耗料管理不能满

足海关监管要求的； 

  3．不能规范办理海关手续，不能按要求及时提交、保留、存储相关数据、单证和资料的； 

  4．主动申请不实施新监管模式的； 

  5．其他需要撤销新监管模式的。 

  海关不再对其实施新监管模式账册管理的，自确定之日起 30 日内，企业应向海关办理该

账册核销手续。 

  三、其他事项 

  （一）海关总署将对年度申报等制度进行补充细化，同时，将研究出台海关保税维修业务

监管的有关制度。在有关制度出台前，请有本企业、本集团保税维修需求的企业尽快与当地海

关联系报送有关需求，海关总署将视情明确办法出台前的统一监管规则。 

  （二）本公告正式实施后，对尚未执行完毕的加工贸易手（账）册，企业可将尚未出口的

加工贸易货物折料转入新开设的账册。 

  （三）本公告未明确事项，按照加工贸易监管的一般性规定实施管理。 

  公告内容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19 号公告》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8 年 6 月 21 日 

 


